附件2

光明区水务局关于废止《深圳市光明区
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》的说明

一、废止的背景与依据
2023年1月26日，光明区印发《深圳市光明区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《管理办法》共包括六章35条，分为：总则、部门职责、行为管控、考核管理、保护与监督、附则。一是公共管理机构实施失信惩戒措施的对象，仅限于未按照规定履行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信用主体。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包括生效的司法裁判文书和仲裁文书、行政处罚和行政裁决等行政行为决定文书，以及法律、法规或者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可作为实施失信惩戒措施依据的其他文书。《管理办法》缺少作为惩戒措施依据的上位依据。二是设定失信惩戒措施、确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设列领域，必须以法律、法规或者党中央、国务院政策文件为依据。《管理办法》无上位文件作为依据。据此，我区对《管理办法》予以废止。
二、废止后的相关政策衔接
《管理办法》废止后，我区将按照《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规定》相关要求，加强对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及监管工作，推动光明区海绵城市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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